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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夏晔 王皇

老城区医院
进行优化整合

此次规划范围包括历下区、市中区、槐
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莱芜区、钢
城区、章丘区、济阳区、南部山区、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济南高新区、莱芜高新区等。
不含商河县、平阴县，由商河县、平阴县地
方政府自行组织编制相关规划。规划期限：
2019年-2035年，近期至2025年。

此次规划涉及医院（含综合医院、中医
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应急医疗救治
机构、采供血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皮肤病
防治机构）。

规划思路，主要是建立适应新形势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适应健康城市理
念，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等新形势下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强
化优质资源辐射效能。针对现状存在突出
问题，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度，强
化省部级等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总量
调控，优化增量，均衡布局。合理控制城区
医疗机构的数量和发展规模，老城区医院
进行优化整合，并有序向新区疏解。合理配
置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结构。床位总量结构
分配，控制公立综合医院规模，加大特色化
专科医院建设，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预留
社会办卫生机构发展空间，改善医疗条件、
提高竞争力。做好应急空间预留和战略留
白，提高规划弹性适应能力。为各类应急设
施和场所预留足够空间；刚弹结合，保留功
能置换的可能性；建立规划“留白”机制。

市域范围每100万人口
设一个市级医院

该规划在市域范围内依据常住人口
数，每100万人口设置1个市级综合性医院

（含中医类医院）。在全市范围内根据需要
规划设置精神卫生、肿瘤、康复等市办专科
医院。方案近期新增各类医院23处，用地规
模151 . 53公顷；远期新增各类医院1处，用
地规模2公顷。预留医院备选地块105处，用
地规模411 . 61公顷。

据公示内容，市中区济南市妇幼保健
院近期规划迁建至杆石桥街道，用地规模
为2 . 17公顷。先行区崔寨街道将新建用地
规模14 . 17公顷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北院
区，先行区的医疗配套将得到升级。

新增医院数量较多的是槐荫区和济南
高新区。济南高新区近期将新增医院5处，分
别是创新谷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东院区、
济南市中医院东院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东区医院。其中济南市中心医院东院
区用地规模13 .3公顷，意向选址地在舜华路
街道经十路以南，济南市中医院东院区用地
规模3.01公顷，意向选址在舜华路街道。

此外，槐荫区将新增6处医院，分别为
山大国际脑科医院、山东施尔明国际眼科
与视光中心、专科集群、山东质子临床研究
中心、树兰（济南）国际医院、施尔明眼科医
院。近期用地14公顷的千佛山医院莱芜分
院二期、三期意向选址在莱芜区口镇街道。

按15分钟生活圈

设社区卫生中心

按照15分钟生活圈理念，原则上每个
街道设置一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口规
模较大的街道，每超10万人增设1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依据省卫生健康等8部门《关
于印发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行动三年规划的通知》（鲁卫发〔2020〕8
号），2021年起，新建或由卫生院转型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参照社区医院标准建设。
方案近期新增街道级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56处，远期7处，近期新增社区级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90处，远期121处。

新增9处妇幼保健机构
8处精神卫生中心

区级及以上每个行政区划内同类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原则上只设一个。县区级以
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镇卫生院（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和村卫生室、
计划生育服务室承担相关工作。

方案近期新增监督所6处；近期新增疾
控中心8处，近期新增精神卫生中心8处，远
期新增4处；近期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
高新区、南部山区、先行区、济阳区、钢城
区、莱芜高新区各将新增妇幼保健机构1
处，共9处。近期还将新增济南市应急救援
储备中心一处急救中心，意向选址地在槐
荫区吴家堡街道，该急救中心附近规划落
地迁建的济南市疾控中心。

目前，《济南市医疗卫生专项规划》草
案，自2020年8月25日起在济南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jnmhc.jinan.gov.cn/)、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nrp.jinan.gov.cn/）进行公示。现欢迎广大
市民提出意见建议，意见建议受理截止日
期为2020年9月24日。

受理时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下午13:00-16:30

受理电话：0531- 66607336，0531-
66605382，0531-62321501

电子邮箱：wjwfzghc@jn.shandong.cn
信函（邮编）：①济南市卫健委：

250099，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
龙奥大厦C1233 ②济南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250099，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鼎
大道1号龙奥大厦F630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李

赛男）“生活垃圾分为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不同垃圾有
不同处理方式，不可混丢
乱丢。”近日，济阳区垛石
街道组织垃圾分类志愿者
到非示范村前刘、后刘等
村 开 展 垃 圾 分 类 宣 传 活
动。以垃圾分类引领新时
尚为活动主题，以到村入
户宣传为活动形式。

活动开展前，垛石街
道对参与此次宣传活动的
党员集中培训，采取集中
讲解及现场问答方式，对
就垃圾分类的有关理念和
相关知识做了详细介绍。
活动开展过程中，三个宣
传小组同时进村入户，身
穿垃圾分类马甲，手拿宣
传页，逐户宣传。“剩余饭
菜属于厨余垃圾，废弃电
池属于有害垃圾，可不能
随意丢弃。”垃圾分类志愿
者认真讲解道。此次活动
倡导大家正确区分垃圾种
类后正确投放垃圾，积极
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
来，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环
境。

济南14个“区”到2025年新增23处医院
先行区将建山大二院北院区，平阴、商河两县自行编制医疗卫生规划

济阳垛石街道

拓展垃圾分类示范

8月24日，济南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对市政府提交的《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
议，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对该法规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截止日期为9月11日。

根据《条例（草案）》规定，济南将建立急救网络体系。其
中，城区每四万常住人口至少配备一个急救单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以人口密度考量
配备急救单元

院前医疗急救，是指急救
站按照急救中心组织调度，在
将患者送达接诊医疗机构救治
前开展的以现场抢救、转运途
中紧急救治和监护为主的医疗
救助活动。同时，院前医疗急救
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政府主办的公益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市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区域服务
人口、服务半径、地理环境、交
通状况、医疗急救需求增长量
等因素，完善急救站设置布局，
推动建立多方位、立体化救护
网络。

其中，城区每四万常住人
口至少配备一个急救单元，农
村或者较偏远地区按照服务人
口密度和服务半径适当增加急
救单元配置数量。

鼓励警察消防员
接受急救培训

急救网络医院应当建立急
救医师、护士岗位培训制度，定
期开展急救知识、技能培训。提
倡急救网络医院实行院前急救

与院内急诊一体化管理，对急
救站、急诊科室专业人员实行
统一调配、统一培训、统一管
理、统一待遇，畅通院前急救与
院内急诊的绿色通道，实现患
者救治数据及时共享。

社区、交通枢纽、大型场
馆、景区等场所的运营单位或
者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人员
进行急救专业技能培训，并配
备必要的急救药械。

鼓励人民警察、消防员、公
共交通工具的驾驶员和乘务
员、导游等公共服务人员和志
愿者队伍接受急救知识和急救
专业技能培训，发现需要急救
的患者时主动实施救助。

冒用急救车
最高将罚十万

如果市急救中心、区县急
救分中心、急救网络医院存在
未按照规定对呼叫信息进行分
类、登记，以及保存呼叫电话录
音、调派车记录和急救车出车、
运行资料等急救过程记录等情
形，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非急救车辆冒用院前医疗

急救标志图案的，由县级以上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接诊医疗机构拒绝、推诿
或者拖延救治急、危、重患者，
或者留滞院前急救车辆以及车
载设备、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恶意拨打
“120”号码、谎报呼救信息等
非法占用120线路资源；阻碍
执行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的急
救车通行；故意阻碍现场抢
救工作、扰乱医疗急救秩序
等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济
南市人大公众信息网对《草案》
(http://www.jnrd.gov.cn)提出意
见，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
件、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方
式提出。电子邮件请发送至
cwhfzgzs@jn.shandong.cn；信件
请寄至济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室（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
道 1 号 龙 奥 大 厦 ，邮 编 ：
250099）。

8月25日，记者从济南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济南
市医疗卫生专项规划》草案正
在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30日）。
此次规划是继2009年编制的医
疗卫生专项规划后的最新医
疗卫生专项规划。该规划涵盖
多个区，方案近期至2025年，规
划新增各类医院23处。 城区每四万人配一急救单元

恶意拨打120将由公安机关处罚

近期医疗设施用地统计表

区 近期医院建设意向选址

医院名称

用地规

模(公

顷）

历下区 -- --

市中区
迁建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2 . 17

市中区人民医院 7 . 12

槐荫区

山大国际脑科医院 7 . 46

山东施尔明国际眼科与视光中心 1 . 93

专科集群 8 . 29

山东质子临床研究中心 3 . 74

树兰（济南）国际医院 9 . 41

施尔明眼科医院 3 . 7

天桥区 -- --

历城区 -- --

长清区 长清区第九人民医院 10 . 82

高新区

创新谷医院 5 . 5

济南市中心医院东院区 13 . 3

济南市中医院东院区 3 . 01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0 . 18

东区医院 7 . 33

南山区 南山区中医院 4 . 55

先行区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北院区 14 . 17

济阳区 -- --

章丘区 北部医疗中心 4 . 27

莱芜区

济南市人民医院二期 5 . 45

千佛山医院莱芜分院二期、三期 14

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养分院 2

钢城区 钢城区人民医院 1 . 78

莱芜

高新区

莱芜高新区社区医院 2

济南市第二妇幼保健院（迁建） 9 . 35

合计 23个 151 . 53


	B02-PDF 版面

